
 
 

 

    桃園市勞動力援助職業工會 

勞工保險證號：02002892G  健保投保代號：210030041  電話：(03)3391699 

委託轉帳代繳業務費用授權書 

立約定書人（即委繳戶）               茲同意桃園市勞動力援助職業工會(以下

簡稱本會)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依照表列資料，自本人

存款帳戶劃付工會會費，並遵守代繳銀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本人亦同意

發動者將表列資料提供予  貴行、發動行及台灣票據交換所，以辦理本項自動扣款

轉帳業務，並已詳閱本授權書第二頁備註四所列前開機構蒐集本人個人資料之相關

告知事項及同意遵守約定事項。 

□新增  □終止 (變更)                  ※授權書若有塗改，請授權人務必於塗改處簽章。 

發動者 
(公司/機構)名

稱 
桃園市勞動力援助職業工會 發動者統一編號 14560025 

交易項目 
(繳付費用項目) 工會會費 交易代號 

(繳付費用代號) 553 

發動行名稱 合作金庫南桃園分行 發動行代號 0061210 

  

 

 

代繳銀行名稱 

□土地銀行 □元大銀行 □中國信託 □玉山銀行 □台新銀行 □台北富邦 

□合作金庫 □兆豐銀行 □第一銀行 □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 □台灣銀行 

□台灣企銀 □遠東銀行 □其他                     銀行 

代繳分行名稱                     分行 帳   號   

委託代繳戶名稱  委繳戶身分證字號   

委託代繳 
金融機構代號 

(工會填寫) 

 
用戶號碼 (工會填寫) 

 

                                                                           ※授權人簽章即表示同意本授權書各項約定 

立授權書人(委繳戶)：                                                         簽章 

立授權書人為會員□本人□配偶□其他直系親屬           (須與存款印鑑相同，委繳戶授權扣款之 

                                                   帳戶未留存原留印鑑者，以親簽為之) 

受託代繳銀行 

核符印鑑簽章 

主管：                          經辦： 

 

◎本授權書一式二聯；第一聯(白)由代繳銀行留存、第二聯(黃)本會留存。 

◎委繳戶之「簽章欄」請逐聯簽章，不可複寫。 

◎中華郵政未參加銀行 ACH系統所以無法辦理委託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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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如為數位存款帳戶，依扣款行訂定之確認委繳戶身分之機制，取代原留印鑑之審核。 

二、本授權書除得指定自本會會員之存款帳戶扣繳，亦得由本會會員之配偶、直系親屬授權本會自

約定扣繳存款帳戶內自動轉帳扣繳。 

三、立授權書人若為本會會員之配偶或直系親屬，須另提供立授權書人與借款人互為配偶或直系親

屬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為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蒐集立約定書人之個

人資料，其蒐集之目的、類別、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以及其他相關應告知事項如

下： 

1、目的：辦理本項自動扣款轉帳業務之用。 

2、個人資料類別：身分證統一編號、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及其他上表所列之個人資料。 

3、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年限，或發動行、      

台灣票據交換所及代繳金融機構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本國、參加 ACH機制之金融機構所在地、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所在地或其指     

     定之調查地。 

（3）對象：發動行、台灣票據交換所、代繳金融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機關。 

（4）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五、委繳戶向桃園市勞動力援助職業工會(以下稱發動者)申請新增授權時，授權書之扣款行留存聯

(第一聯)由發動者透過合作金庫銀行(以下稱發動行)轉交受託代繳金融機構(以下稱扣款行)，

經核符印鑑後該聯即留存於扣款行；終止授權時可不須送授權書至扣款行核印。 

 

約定事項： 

一、工會會費(繳納費用)內容包含：(1)常年會費(2)勞保費、健保費(3)勞、健保滯納金(4)團險費 

                            (5)郵資費。 

二、申請自動轉帳手續約需 20個工作天，未辦妥前，委繳戶應以其它方式自行繳款。 

三、若日後存款帳戶有變更印鑑，此授權書仍然有效。 

四、如授權之存款帳戶餘額不足應繳總額時，發動者得不予扣繳。 

五、立授權書人之約定扣繳存款帳戶遭法院、檢察署或其他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扣押、存款帳戶結清

或有其他存款異常事故時，發動者得不予扣繳；倘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機制

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等因素致無法交易者，發動者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扣繳；其因上

開事由所致之損失及責任，由委繳戶自行負擔。 

六、扣繳日為每年 3/16、6/16、9/16、12/16，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工作日（惟實際扣款日仍以各

存款金融機構扣款作業規定為準，一般扣款作業天數約需 1~3 天） 

※請留存足額款項，以供扣繳 

七、扣繳失敗後得繼續扣繳 2次，若仍未扣繳成功，委繳戶應以其它方式自行繳款。 

八、當存款餘額不足應繳總額時，委繳戶就支付遲延而產生之滯納金及其他費用應自行負責。 

九、立授權書人如結清約定扣繳存款帳戶，則無論立授權書人是否另向本會申請變更或終止本授權

書約定事項，本授權書均視為終止。 

十、本授權書與所附各項文件，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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